管理規範　網路自律

TANet 管理委員會在民國89年時即針對不當資訊議題決議有關過濾及防治色情、暴力、犯罪等之網頁內容，國外的部份由教育部電算中心負責，區、縣網中心則負責該區域的部份，正式將防制不當資訊列為重點工作。

緊接著教育部從民國92年更為積極地開始規劃於台灣學術網路上建置「不當資訊防制系統」，以達到長期防制成效。此建置計劃將「不當資訊」的範圍設定在色情、毒品、賭博、及犯罪四大類，並針對各類資訊進行過濾，阻絕大部分網路不當資訊，並且即時提醒瀏覽者告知該內容是對未成年不適當的網頁。

由於目前網路的普及與應用面的廣泛，在以校園網路自律的前題下，規範網路使用者行為，建立正確的網路倫理觀念，教育部目前針對各類規範做適當的整合，期將TANet整體運作組織與使用者間所應遵循的權利及義務，能被清楚的定義。

電算中心強調，過去在網路上隨手可得的資料，可能都是涉及侵害智慧財產權的行為，因此教育部曾委由教授群提供分析案，公佈在教育部網站供參考，同時舉辦各種研討會擴大宣導，或由教授巡迴演講，強力宣導網路法律觀念。

另教育部也成立「教育部網路法律諮詢委員會」，以提供校園網路使用相關法律問題的研究解釋諮詢及改進建議，委員會除協調涉及智慧財產權等校園網路使用相關事宜，並檢討研修訂定校園網路的政策及規範，建立使用者之網路基本認知，並要求各級學校配合納入校規規範，以建立學生正確使用網路的觀念。

教育部目前訂有下列相關管理規範：

1、台灣學術網路使用規範

2、台灣學術網路管理原則

3、台灣學術網路ＢＢＳ站管理使用公約

4、台灣學術網路之連線原則

5、教育部校園網路使用規範

6、TANet新世代骨幹網路連接規範

7、台灣學術網路開放教育資訊服務網站置放伺服主機原則

8、TANet資訊應用服務中心設置要點

管理措施

1、成立各大專院校「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確實執行訂定學生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校規規範措施、規劃宣導說明有關智慧財產權相關法令規定、落實執行檢視校園合法軟體的使用、訂定校 園電腦網路使用遵守規範，並應確實告知申請者，務必使校園軟體使用合法。

2、建立「台灣學術網路網路安全通報機制系統」，以便在校園發生網路安全事件時 能迅速通報處置。

3、建立校園網路不適合存取資訊的防制

4、強化校園網路安全、垃圾郵件（SPAM）等處理機制

5、骨幹網路設施資源資訊透明化

6、網路流量及應用的統計管理

7、網路資源成本分析及合理安排

8、校園網路與宿舍網路間的多元互連服務、分流管理

電算中心指出，在網際網路無國界與資訊傳遞快速、應用多元化等特性下，如何管理規範諸多的網路使用模式已是許多學者及社會所關心的議題，對現有法律規範是否足以匡正網路使用秩序、網路是否淪為犯罪者運用的工具、網路隱私權、網路慧財產權的保護等，都是未來政府所面臨的重大課題。

此外，在發展知識經濟的同時，如何提供網路使用者優質的網路環境，避免18歲以下青少年不受網路不當資訊或不良網站的影響，教育部將結合內政部、交通部、經濟部、行政院新聞局等政府機關及民間公益團體、學校，共同建立台灣學術網路不適合存取資訊的防範機制及過濾系統，同時加強宣導網路使用安全的基本知識及防護措施，並推動網路服務業者自律參與網路不當資訊的防制工作，提供優良網站內容服務。

